
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收购亚太资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00%股权的 

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2 年修订）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

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

我们作为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现就关于公司收购亚太资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00%股权事宜发表意见如

下： 

1、本次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8,650 万元人民币收购亚太资源投资集

团有限公司 100%股权，目的是为了拓展业务领域，优化产业结构，积累

投资经验、开拓新的业务领域，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，符合公司全体股

东的长远利益。同时，公司从未涉足矿产业务，没有相关经验，存在一

定投资风险，敬请公司全体股东注意投资风险。 

2、本次收购以具备矿业权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、具备证券从业资格

的资产评估机构、审计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、审计报告为依据，由双方

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款，审计和评估机构具有相应资质，独立公正，交

易合同内容公平。 

3、公司已建立健全《风险投资管理制度》，以防范投资风险，强化

风险控制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和公司利益。 

4、公司此次对外投资事项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

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没有损害本公司股

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使

用自有资金8,650万元人民币收购亚太资源 100%股权事宜，并同意将《关

于收购亚太资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议案》提请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 

 

二○一三年五月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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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： 

 

 

   

    张人骥  先生          郑  韶  先生         张新宝  先生 

 
 




